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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

为准。 

 审批风险：公司与政府合资组建项目公司及签订 PPP项目合同的事项尚

需获得观山湖区人民政府、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存在能否审批通过

的风险。 

 设立风险：可能出现无法筹集 PPP项目公司资本金，设立项目公司存在

不确定性。 

 融资风险：可能出现因融资延缓滞后而影响 PPP项目公司设立进度及项

目施工建设进度，进而影响项目进度，存在收益不确定性风险。 

 财务风险：设立项目公司及项目实施所需资金主要通过融资方式获得，

融资对象尚无法确定；项目的收益来自政府的可行性缺口补助，年度收益率 6.5%，

期限 15 年，如市场利率波动，存在收益不确定性风险。 

 市场风险：如遇市场情况变化，人力成本、材料价格上涨或施工过程中

工期延误从而导致项目投资成本增大，会对施工利润及项目投资收益产生影响。 

 经营风险：项目收入主要来源政府的可行性缺口补助，若其拖欠支付，

将造成资金短缺，项目难以顺利实施的风险。联合体成员为本项目的施工总承包

单位，但上述施工单位具体施工工程量分配尚未确定，存在收益不确定性风险。 

 周期风险：本项目合作期预计为 15年，其中建设期预计为 2 年，运营期

为 13年，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环境等不可预

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合同无法全部履行风险。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披露了

《关于贵阳市观山湖区 PPP 合作项目预中标公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15），确定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为观山湖区西部现代制造产业园第一

批 PPP 合作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1

日收到该项目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该项目

的中标单位。 

    一、项目概况 

本次工程的项目范围围绕贵阳市观山湖区西部现代产业制造园区。主要包括

观山湖区内西部现代制造产业园区的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管廊工程、管综工程、

景观绿化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工程及附属工程等，项目投资估算约为

352,986.92万元。 

二、中标通知书信息 

1、中标人 

联合体牵头人：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体成员：福建上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联合体成员：中铁（贵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项目投资估算约为：352,986.92万元 

3、合作期限：15年（含建设期及运营期） 

4、税前全投资内部收益率：6.5% 

三、项目实施安排 

1、中标后的 30 天左右，需完成观山湖区人民政府审批 PPP项目合同、项目

公司出资协议及可行性缺口补助协议并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合同，

如审批通过，中标联合体公司与政府实施机构（观山湖区百花新城建设开发办公

室）签订 PPP项目合同，公司与政府授权出资代表（贵阳观山湖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项目公司出资协议。  

2、待项目公司成立后，项目公司将与政府实施机构（观山湖区百花新城建

设开发办公室）正式签订 PPP项目合同和可行性缺口补助协议。 

四、项目资金安排 



1、公司成立 PPP 项目公司的资金来源和具体安排 

公司成立 PPP项目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融资及部分公司自有资金，公

司作为融资主体，将采用包括但不限于向金融机构融资、社会资本等融资借款方

式。项目公司资本金为人民币 70,597.38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49,418.17

万元，占项目公司股权 70%，观山湖区政府授权贵阳观山湖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出资人民币 21,179.21 万元, 占项目公司股权 30%。公司在对项目公司注册资

本的出资根据项目建设实际需要足额实缴到位，以满足项目建设进度和融资机构

要求。截止目前，融资对象及融资成本尚无法确定。 

2、PPP项目公司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和具体安排 

PPP 项目公司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由项目公司作为融资主体，将采用包括

但不限于向金融机构融资、社会资本等融资借款方式。整个项目建设期预计为 2

年，项目公司成立后，根据具体项目进度进行建设资金的投入。截止目前，融资

对象及融资成本尚无法确定。 

五、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根据观山湖区人民政府批复的 PPP项目实施方案的规定,整个项目建设期 24

个月，建设投资进度约为第一年 49.61% ，第二年 50.39%。工程资金根据工程实

际在三年内认缴到位，2017 年按照该年投资进度的 80%，2018 年按照工程总投

资的 95%，2019年按照工程总投资的 5%到位。注册资本金到位后根据项目进度，

按进度进行项目融资并投入。 

设立项目公司及项目实施所需资金主要通过融资方式获得，项目的收益来自

政府的可行性缺口补助，年度收益率 6.5%，期限 15年，融资对象及融资成本尚

无法确定。 

联合体成员（福建上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铁（贵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为本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但上述施工单位具体施工工程量分配尚未确定，因

此无法确定具体收益。 

公司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2 月 21日 


